
38

第九章 争端解决

第七十三条 适用范围

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如一缔约方认为另一缔约方采

取的措施不符合本协定的权利和义务，则应当适用本章的

争端解决规定。

第七十四条 场所的选择

一、如发生的争端涉及本协定和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其

他自由贸易协定项下的事项，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起诉方可以选择解决争端的场所。

二、一旦起诉方要求按照第一款所指的协定项下设立

仲裁庭，则应使用该被选定的争端解决场所并同时排除其

他场所的使用。

第七十五条 磋商

一、如对本协定的解释、执行和适用有任何分歧，缔

约双方应尽一切努力通过合作和磋商达成缔约双方均满意

的解决方案。

二、任一缔约方可就与本协定的权利和义务不一致的

措施书面请求与另一缔约方进行磋商。磋商请求应阐明请

求的理由，包括指明争议措施以及起诉的法律依据概要。

另一缔约方应在收到磋商请求之日起 10天内作出答复。

三、如一缔约方提出磋商请求，磋商应在收到第二款

所述请求后 30天内在联合委员会举行，以找到共同可接受

的解决方案。有关紧急事项的磋商应当在收到磋商请求之

日起 15天内开始。收到依据第二款磋商请求的缔约方如在

10天内未作答复，或者在收到磋商请求之日起 30天内，或

者在紧急事项情况下 15天内未进入磋商，提出请求的缔约

方有权根据第七十七条（仲裁庭的设立）请求设立仲裁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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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磋商应保密，并不得损害任一缔约方在任何进一

步程序中的权利。

第七十六条 斡旋、调解和调停

一、经缔约双方同意，斡旋、调解和调停是缔约双方

自愿采取的程序。这些程序可在任何时候开始和终止。这

些程序亦可与按照本章规定设立并正在进行的仲裁庭程序

同时进行。

二、涉及斡旋、调解和调停的程序应当保密，且不得

损害缔约双方在其他任何诉讼中的权利。

第七十七条 仲裁庭的设立

一、缔约双方之间有关本协定下权利和义务解释的争

议，如未能在收到磋商请求之日起 60天内通过直接磋商或

联合委员会解决，或在涉及紧急事项时未能在 30天内解决，

则起诉方可以向另一缔约方提出书面请求，将有关问题提

交仲裁庭。

二、仲裁请求应当指明具体争议措施，并提供起诉的

法律依据概要。

三、仲裁庭应当由三名成员组成。在根据第一款收到

仲裁请求之日起 25天内，缔约双方应当分别指定一名仲裁

庭成员。两名被指定的仲裁庭成员应在第二名成员任命 30
天内一致同意指定第三名成员。第三名成员不得为缔约双

方国民，也不能在任一缔约方境内惯常居住。依此方式指

定的成员为仲裁庭主席。

四、如果任一仲裁庭成员在根据第一款收到书面仲裁

请求之日起 55天内未能被指定，经任一缔约方请求，世贸

组织总干事在此后的 30天内指定该成员。如果世贸组织总

干事为任一缔约方的国民或无法履行此项职责，则应当请

求非任一缔约方国民的世贸组织副总干事履行此项职责。

如果世贸组织副总干事也无法履行此项职责，则应当请求

常设仲裁法院院长履行此项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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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仲裁庭成员应当：

（一）在法律、国际贸易或解决国际贸易协定争端领

域具有专业知识或经验，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在争端所涉

事项领域具有专业知识；

（二）依据客观性、可靠性和良好判断进行严格挑选；

（三）独立且不隶属于任一缔约方或者接受任一缔约

方指示；

（四）遵守符合世贸组织 WT/DSB/RC/1文件确定的相

关规则的行为准则。

五、如果依照本条任命的仲裁庭成员辞职或无法履行

职责，应当按照任命原任成员规定的遴选程序在 15天内任

命继任成员。继任成员应当拥有原任的所有权力和职责。

继任成员任命期间，应当中止仲裁庭工作。

第七十八条 仲裁庭的职能

一、仲裁庭应对其审议的争端作出客观评估，包括对

案件事实、本协定的适用性以及与本协定的一致性作出客

观评估。仲裁庭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有约束力。

二、如仲裁庭认定一措施与本协定的规定不一致，则

应建议被诉方使该措施符合本协定。

三、仲裁庭应根据本协定规定并按照解释国际公法的

规则作出裁决。

四、仲裁庭在认定中不能增加或减少本协定所规定的

权利和义务。

第七十九条 程序规则

一、除非缔约双方另有约定，仲裁庭程序应当根据附

件五（仲裁庭程序规则）规定的《仲裁庭程序规则》进行。

这些规则及本章规定的任何时限范围可由联合委员会修订。

二、除非缔约双方在根据第一款自收到设立仲裁庭请

求之日起 30天内另有约定，仲裁庭的职权范围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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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协定的有关规定，审查依据第七十七条（仲裁

庭的设立）提出的设立仲裁庭请求中提及的事项，以及为

争端之解决作出法律、事实的调查结果并提供相关理由”。
三、仲裁庭应当努力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裁决。如果

不能协商一致，则应依照多数意见作出裁决。仲裁庭成员

可就未获一致同意的事项提出各自的意见。仲裁庭不得披

露与多数意见或少数意见有关的成员。

四、仲裁庭应某一争端方的要求或自行决定，可向其

认为合适的专家寻求科学信息或技术建议。

五、仲裁庭的费用，包括仲裁员的报酬应由缔约双方

平均负担。

第八十条 程序的中止或终止

一、缔约双方可在任何时间一致同意仲裁庭中止工作，

中止期限自达成此种一致时起不超过 12个月。如仲裁庭工

作中止 12个月以上，除非缔约双方另行商定，设立仲裁庭

的授权应告终止。

二、缔约双方可一致同意终止仲裁庭程序。

第八十一条 仲裁庭报告

一、仲裁庭应当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和缔约双方的陈述，

在双方不在场的情况下起草仲裁庭报告。

二、为使缔约双方能有机会审阅报告和提出意见，仲

裁庭应当在其组成之日起 90天内向缔约双方公布其初步报

告，报告应当对事实和争端一缔约方是否遵守本协定项下

的义务作出认定。在特殊情况下，如果仲裁庭认为无法在

90天内散发初步报告，则应当书面通知缔约双方迟延的原

因和预计发布报告的期限。除非缔约双方另行商定，任何

迟延不应超过 30天。

三、一缔约方可在收到初步报告后 10天内向仲裁庭提

出书面意见。除非缔约双方另行商定，仲裁庭应当在考虑

缔约双方的书面意见并进行其认为合适的进一步审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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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初步报告公布后 30天内向缔约双方公布最终报告。仲裁

庭最终报告自散发 10天后应当作为可获得的公开文件，并

根据缔约双方法律对秘密信息进行保护。

四、仲裁庭报告是终局的。

第八十二条 裁决的执行

一、相关一缔约方应尽快遵守仲裁庭裁决。如果无法

立即遵守，则缔约双方应努力商定合理期限来执行裁决。

如果在裁决之日起 30天内没有就合理期限达成协议，任一

缔约方可以在该期限届满后 10天内要求原仲裁庭确定合理

执行期长度。仲裁庭应在收到请求之日起 30天内作出裁决。

二、相关一缔约方应将为执行裁决而采取的措施通知

另一缔约方，并就该措施如何确保合规提供详细说明，以

使另一缔约方能够对该措施进行评估。

第八十三条 一致性审查

一、如缔约双方对是否存在为遵守仲裁建议和裁决而

采取的措施，或此类措施是否与本协定相一致有分歧，此

争端应通过诉诸本章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来解决，包括在

可能的情况下诉诸原仲裁庭。

二、仲裁庭应在收到请求后尽快召开会议，并应在书

面通知提交后 60天内提交报告。当仲裁庭认为其无法在此

时限内提交报告时，应书面通知当事方迟延的原因和预计

提交报告的期限。除非缔约双方另有约定，任何迟延不得

超过 30天。

三、本章关于仲裁庭程序的条款在适当改动后也适用

于本条下的程序。

第八十四条 补偿和中止利益

一、如果相关一缔约方未能在合理执行期内遵守仲裁

庭裁决，且缔约双方未就任何赔偿达成一致，则另一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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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裁决得到适当执行或争议以其他方式得到解决之前，

经提前 30天通知，可中止适用本协定项下授予的利益，但

仅限于受仲裁庭认定违反本协定的措施影响的利益。

二、在考虑中止何种减让或义务时，起诉方应当首先

寻求中止仲裁庭已认定与本协定不一致的措施所影响的相

同部门中的减让和义务。如果起诉方认为在相同部门中止

减让和义务不可行或无效，则起诉方可在其他部门中止减

让和义务。在此种情况下，起诉方在其中止减让或义务的

通知中应当包括其作出此种决定的理由。

三、起诉方应当在宣布中止减让或义务的通知中表明

其拟中止的减让或义务、此类中止的依据以及中止何时将

会开始。被诉方在收到该通知之日起 5天内，可以请求仲

裁庭就起诉方拟中止的减让或义务是否等同于已被裁定与

本协定不一致的措施所影响的减让或义务以及拟议中止是

否符合第一款和第二款作出裁决。仲裁庭应当在收到此项

请求之日起 60天内作出裁决。仲裁庭散发裁决之前不得中

止减让或义务。

四、补偿和中止利益应当是临时性措施，且起诉方仅

应适用至已被裁定为与本协定不一致的措施被取消或修改

从而使之符合本协定，或者仅应适用至缔约双方以其他方

式解决了争议。为此，如果被诉方认为自己消除了仲裁庭

所裁定的不符性，则其应当书面通知起诉方，说明不符性

如何已被消除。

五、关于执行裁决或通知中止的任何争议，应由仲裁

庭根据任一缔约方的请求作出裁决后，才可寻求赔偿或申

请中止利益。仲裁庭也可以决定中止利益后采取的实施措

施是否符合裁决，是否终止或者变更中止利益。仲裁庭根

据本款作出的裁决通常应在收到请求之日起 45天内作出。

第八十五条 中止后的程序

一、在不影响第八十四条（补偿和中止利益）程序的

前提下，如果被诉方认为其已消除了仲裁庭认定的不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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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书面通知起诉方，并在通知中说明不符性是如何消除

的。如果起诉方有不同意见，可在收到该书面通知后 60天
内将该事项提交原仲裁庭，否则，起诉方应当立即停止中

止减让或其他义务。

二、仲裁庭应在起诉方根据第一款提交事项后 60天内

发布报告。如仲裁庭认定被诉方已消除不符性，起诉方应

立即停止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

第八十六条 私人权利

任一缔约方不得在其国内法下提供以另一缔约方措施

不符合本协定为理由的诉讼权利。


